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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

关于加强森林防火紧要期值班调度工作的通知
各省辖市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：

11月1日，我省进入森林防火紧要期。为切实做好森林防火紧要期值班调度工作，现作如下通知：

一、提高认识。10月上旬，省护林防火指挥部组织气象、林业等方面专家认真分析研究了我省今冬明春森林火险形势。专家们一致认为，今冬明春我省森林防火形势严峻程度超过去年，发生森林大火的危险性增大，必须做好扑大火、打大仗的准备。森林防火值班调度事关森林火灾防控水平提高，事关领导决策正误，事关森林火情信息传递，各地对此一定要有清醒认识，周密安排，精心部署，切实把森林防火值班调度工作抓紧抓好。
二、严格值班制度。从11月1日起，各地必须坚持24小时值班，值班人员要按照值班时限要求坚守岗位，不允许脱岗、空岗或随意替岗。要坚持领导带班制度。郑州、洛阳、平顶山、安阳、鹤壁、新乡、焦作、许昌、三门峡、驻马店、南阳、信阳、济源市防火办要单独值班，开封、濮阳、漯河、商丘、周口市可与局里合并值班。有冬春季防火任务的县（市、区）要坚持单独值班。分管森林防火的局领导、防火办主要负责人手机要24小时开通。各地值班电话、传真电话以及分管领导、防火办主要负责人手机号码请于10月31日前报省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备案。认真执行交接班制度和请销假制度。交接班时，交班人员要向接班人员通报值班情况，并按要求填写交接班记录。各省辖市要切实抓好分管县（市、区）森林防火值班调度工作。
三、做好值班报告。要严格执行森林火灾报告制度，及时、准确上报各种火灾信息。各地发现火情后，要在积极组织扑救的同时，立即上报省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。报告内容包括起火时间、地点、面积、火势、发展趋势分析、火场附近环境情况及已经采取的扑救措施，并根据火灾发展和扑救情况及时续报动态信息。要认真落实森林火灾归口报告制度，需向省人民政府报告的森林火灾，统一由省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归口上报。凡是省防火办通报的热点信息，各级防火办必须认真负责地进行核查并及时反馈，每两个小时向省防火办报告火情动态一次，火灾扑灭后要及时报告。凡迟报、瞒报火情、贻误扑火战机酿成重大损失的，要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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